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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医保发〔2025〕10号                签发人：牛曼玲
对自治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2-58号建议的答复

王可燕代表：

您好！您在自治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扩大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就诊范围的建议》（第2-58号）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按照国家、自治区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国家、自治区待遇清单制度框架授权范围内，我州不断调整优化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政策，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参保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当前，我州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立足于“全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功能定位，实施国家统一制定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在《药品目录》调整过程中，按照合理用药、科学管理、防范风险、具有可操作性等原则，综合考虑临床价值、临床地位、费用水平等因素，国家医保局对部分药品限定了支付范围，最大限度减少患者不合理支出。如：参麦注射液医保支付范围限制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天麻素（注射剂）规定支付不超过14天。目前，我州主要从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病、门诊大病、“两病”、住院、生育等6个方面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医保待遇。其中：城乡居民普通门诊重点解决参保人员门诊多发病、常见病医疗费用，主要向村卫生室、一级医疗机构（含乡镇、社区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显著倾斜，参保人员在村卫生室报销达90%，在一级医疗机构（含乡镇、社区卫生院）报销达80%，全州现有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206家，充分满足了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同时，我州自2017年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来，严格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个人缴费与各级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从现阶段我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疾病谱系变化、慢大病患者增多等方面因素，城乡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加快增长，收支压力加剧，医保基金整体处于紧平衡状态，给医保基金平稳可持续运行带来了巨大挑战。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项决策部署，在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功能的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参保人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感谢您对医疗保障事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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